
英語演講賽前說明 

1. 無論作文或演講比賽，一律穿著便服，不得穿著制服，若穿著制服則不予參賽。 

2. 選手必備參賽證(彩色為佳)，當日不補發參賽證，若無攜帶參賽證一律不可參

加；個人證件如學生證、國民身分證或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、中華民國身心

障礙證明、汽機車駕駛執照、居留證、護照等證件，以便承辦學校核對，若未攜

帶，經領隊協助確認後，可拍照（拍照人臉和參賽證 - 號碼姓名校名呈現）存查

後放行。  

3. 不得提早離場，待比賽結束始得離場。 

4. 比賽結束不立即頒獎並宣布名次，待主辦單位統整後統一宣布，相關公告時間請

參閱英文作文暨英語演講網站。 

5. 進入校園一律從「華陽門」駛入，本校校安人員會引導師長們停車，待比賽結束

則開放「華陽門」及「中興門」離開。(請參閱下方校園配置圖) 

6. 進入校園依指示牌前往雨賢館進行選手報到，領隊師長須攜帶教職員證始可入場

至雨賢館-師長休息區。 

7. 領隊師長若進入比賽場地進行觀賽，依比賽規定決賽場內不可攜帶或任何通訊器

材（含各式電腦、行動載具等），亦不開放錄音及攝影，違反規定者，視同棄權，

並須至比賽結束使得離場，如需如廁則由工作人員引導。敬請各校師長配合！ 

8. 若參賽選手於 12:50未到者，則由工作人員代為抽籤，正式比賽開始(13:00)後仍

未到者，視為棄權。 

9. 參賽選手請依工作人員帶領前往比賽區，如需如廁請在移動前先行告知。 

★其餘相關規定依簡章內容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比賽當日會再進行統一說明。★ 

 


